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工作细则》修订对照表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的最新规定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对《总裁工作细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条款 修订方式 修订后条款 

第五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 修订 
第五条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及董事会秘书。 

第十六条  总裁办公会议包括经理级会议、工作例会和针对专门

事项召开的临时会议。 

会议决议一经形成，所有相关人员均应遵照执行，任何人员不得以

未参加会议或有保留意见而拒绝执行或改变执行内容。 

经理级会议和临时会议做出的决议具有相同效力，工作例会形成的

会议纪要具有可执行性的，也应依前款规定予以执行。 

修订 

第十六条  总裁办公会议包括管理层会议和针对专门事项召开的临

时会议。 

会议决议一经形成，所有相关人员均应遵照执行，任何人员不得以

未参加会议或有保留意见而拒绝执行或改变执行内容。 

管理层会议和临时会议做出的决议具有相同效力。 

第二十三条  公司经理级会议原则上每周召开一次，由总裁召集

并主持，总裁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应指派 1名副总裁召集和主持。 
修订 

第二十三条  公司管理层会议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由总裁召集并

主持，总裁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应指派 1名副总裁召集和主持。 

第二十四条  经理级会议的参加人员包括总裁、副总裁和办公室

主任，总裁可以根据会议审议的议题指定其他人员参加或列席会

议。董事长或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应邀可以列席经理级会议。 

修订 

第二十四条  管理层会议的参加人员包括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

人及董事会秘书，总裁可以根据会议审议的议题指定其他人员参加

或列席会议。董事长或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应邀可以列席管理层会议。 

第二十五条  参加经理级会议的总裁、副总裁有权提出会议议题，

是否列入经理级会议审议的事项由总裁或总裁指定的会议主持人

修订 
第二十五条  参加管理层会议的总裁、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及董事

会秘书有权提出会议议题，是否列入管理层会议审议的事项由总裁



 

决定。提出会议议题时，应同时提供充分的相关材料。 

…… 

或总裁指定的会议主持人决定。提出会议议题时，应同时提供充分

的相关材料。 

…… 

第二十六条  召开经理级会议，总裁应指示办公室主任提前 2天

将会议通知、会议议题及有关材料送达与会的副总裁。 

修订 
第二十六条  召开管理层会议，总裁应指示办公室主任提前 2天将

会议通知、会议议题及有关材料送达与会成员。 

第二十九条  公司副总裁有权提请总裁召开经理级会议，但应同

时提出会议拟审议的议题和相关资料，是否召开经理级会议由总裁

决定。 

修订 

第二十九条  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有权提请总裁

召开管理层会议，但应同时提出会议拟审议的议题和相关资料，是

否召开管理层会议由总裁决定。 

第四节  工作例会 

第三十六条  总裁工作例会讨论的事项主要包括： 

（一）通报行业形势，分析公司现状并研究对策； 

（二）检查部署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和投资计划的实

施； 

（三）部署公司各部门的工作任务； 

（四）听取各部门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五）总结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检查经营计划的落实情况； 

（六）研究各部门提出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七）提出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工作事项； 

（八）总裁认为应当讨论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七条  工作例会的参加人员包括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等；总裁可根据会议内容指定其他人员参加或列席会

议。董事长或董事会的其它成员应邀可以列席工作例会。 

第三十八条  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在其分管、协

办范围内可提出专项议题提案，提交工作例会讨论，但工作例会原

则上并不针对此类事项直接做出决议，由总裁决定是否该事项提交

最近一次的经理级会议或召开临时会议审议决策。 

删除  



 

第三十九条  工作例会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由总裁召集及主持；

总裁因故无法履行职责的，可以指派 1名副总裁召集、主持。 

第四十条  总裁召开工作例会应指示办公室主任提前 3天通知与

会人员，并同时将与会议拟审议的议题相关资料送达与会人员。 

第四十一条  总裁办公会议的办公室主任负责针对会议讨论的事

项制作会议纪要，由总裁或总裁授权的副总裁签发执行。 

第四十二条 序号调整 第三十六条 

第四十三条  针对下列事项，总裁应在做出决议或决定后报告董

事会审议通过方可执行： 

（一）资金、资产运用在 1000 万元（含 10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事项（含固定资产清理损益）； 

（二）单项标的额在 1500 万元（含 1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重大

经济合同； 

（三）董事会认为必要的其它事项。 

修订 

第三十七条  针对下列事项（关联交易除外），总裁应在做出决议或

决定后，按照规定报告董事长或董事会审议通过方可执行： 

（一）单项标的额在 1500 万元（含 1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重大

经济合同（除日常经营采购、销售外的其他资金、资产运用合同），

或在一个会计年度内总裁审批金额累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3%后的事项。 

（二）董事会认为必要的其它事项。 

第四十四条  总裁享有不超过 250 万元的对外投资审批权。 修订 
第三十八条  总裁享有单项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含 1000 万元），

且在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的对

外投资审批权。 

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序号调整 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第四十七条  总裁享有对非正常使用未到使用年限而报废的价值

50 万元以下的固定资产处置权。 修订 
第四十一条  总裁享有对非正常使用未到使用年限而报废的价值在

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的固定资

产处置权。 

第四十八条  总裁享有对闲置的价值 50万元以下的固定资产、低

值易耗品、备品备件等的处置权。 修订 
第四十二条  总裁享有对净值在一个会计年度内累计不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的低值易耗品、备品备件等其他相关资产的

处置权。 



 

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条 序号调整 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四条 

第五十一条  总裁在行使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所述的权力时，

财产管理部门、使用部门和财务部门应提供相关资料，说明情况。 

修订 
第四十五条总裁在行使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所述的权力时，财

产管理部门、使用部门和财务部门应提供相关资料，说明情况。 

第五十二条至第六十五条 序号调整 第四十六条至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六条  本细则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执行。 

修订 
第六十条  本细则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第六十七条 本细则的解释权属于总裁。 修订 第六十一条 本细则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经理级会议”、“财务总监” 修订 
本细则涉及 “经理级会议”及“财务总监”的描述全部修改为“管

理层会议”及“财务负责人”。 

                              

达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七日 

 




